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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保存年限：

司法院秘書長　函
地址：100203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

124號
承辦人：劉宴君
電話：(02)2361-8577轉410
傳真：
電子信箱：

受文者：最高行政法院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2月13日
發文字號：秘台人二字第1100035234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

主旨：為應本院辦理111年律師轉任法官公開甄試及111年律師、公

設辯護人自行申請轉任法官遴選作業需要，請惠予協助事項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法官法第5條及法官遴選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。

二、本院為應業務需要，規劃111年同時辦理公開甄試及自行申

請二遴選途徑，受理期間自111年2月7日起至111年3月7日止

。

三、為鼓勵符合資格有志轉任法官之律師踴躍報名，請協助辦理

下列事項：

(一)請惠予於貴院律師休息室張貼公告。

(二)請於貴院內、外網明顯處公告連結本院全球資訊網/業務

綜覽/人事專區/轉任法官/律師轉任法官，俾使申請人自

行下載列印申請表格。

(三)請刊登貴院內、外網網頁（含跑馬燈）、LED電子看板

（含跑馬燈、電視牆），文字內容如下:「司法院111年律

師轉任法官公開甄試及律師、公設辯護人自行申請轉任法

官自111年2月7日起至111年3月7日止受理申請，請至司法

院全球資訊網查詢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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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檢送律師轉任法官宣傳海報2份、宣傳摺頁100份（另寄

），請將摺頁置於明顯處供律師索取，並將海報張貼於貴

院出入口之明顯地點。

(五)連結轉任資訊QR Code、律師轉任法官海報及摺頁電子檔

請至本院全球資訊網/重要訊息下載，並協助將電子檔內

容刊登貴院內、外網網頁（含跑馬燈）、LED電子看板

（含跑馬燈、電視牆）。

四、檢附旨揭公告各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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